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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石政办〔2020〕6 号

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石台硒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景区管理中心，县直各单位、驻石各单位：

《石台硒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》业经县政府第 35 次常务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0 年 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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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台硒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“石台硒品”专用标志（以下简称“专用

标志”）的申请、使用、管理和监督，保护“石台硒品”专用标

志使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

安全法》、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县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“石台硒品”是指全部产自石台县现

辖行政区域内，经检测硒含量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，包括直接

种植（养殖）的农、林、牧、渔等农副产品以及以此为原料经

过生产、加工的食品、保健品、化妆品、饲料、肥料等产品。

人工补硒产品不在本办法保护范围。

第三条 成立“石台硒品”专用标志使用工作领导小组，

设立专用标志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县硒标志办），办公室设在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负责“石台硒品”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石台县境内从事生产硒产品的单位或个人，均可

按本办法的规定自愿申请使用“石台硒品”专用标志（图样附

后）。

第二章 专用标志的申请

第五条 申请使用“石台硒品”专用标志的单位或个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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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向县硒标志办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石台硒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（由硒标志办统一制

作）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、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小作坊登记证（复

印件）；

（三）国家法定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（复

印件）；

（四）国家对产品实施生产许可、强制认证等市场准入制

度的，应提交生产许可证书等证明文件；

（五）产品执行标准文本；

（六）产品原产地证明材料及预计年度生产量。

第六条 县硒标志办接到申请后对材料进行初审，对符合

条件的组织现场核实并对产品进行抽检，对现场核实、硒含量

检测达标的产品统一使用专用标志，发给石台硒品专用标志使

用证书，并予以公告。

第七条 已获准使用标志的单位和个人新增加项目种类、

项目种类发生变化或期满申请继续使用的，应提供本办法第五

条所规定的材料，向县硒标志办另行申请。

第三章 专用标志的使用

第八条 专用标志使用者有权在产品的标签、包装物、说

明书、广告以及相关经营场所使用专用标志。

第九条 专用标志可根据需要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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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标志使用者每年度应该将使用情况上报县硒标志办。

第十条 专用标志使用者应严格按照“石台硒品”标准组

织生产，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及标准要

求。

第十一条 生产、加工的产品必须建立健全产品质量档案。

第十二条 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专用标志；

不得擅自使用与专用标志相同或者近似、足以引人误解产生混

淆的产品名称或标志，不得使用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

标志。

第十三条 专用标志使用的有效期为两年。有效期届满后

若需延续使用专用标志的，应在期满前三个月依照本办法第七

条规定，提出继续使用申请，经批准后，方可继续使用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四条 县硒标志办应当加强对专用标志使用者的监督

管理。在专用标志的有效期内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停

止标志使用者使用专用标志的资格。

（一）“石台硒品”两次抽查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、地方标

准及产品质量标准规定的；

（二）“石台硒品”相关指标不符合石台县硒产业协会团体

标准的；

（三）“石台硒品”标识标签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；

（四）擅自转让专用标志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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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发生质量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第十五条 县硒标志办每年对使用专用标志的产品进行 1

次以上监督抽检。抽检结果不合格的，被抽查者可在 15 日内申

请复检，复检结果仍不达标的，责令其停止使用专用标志。

第十六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硒产品的市场监督

检查。对未经检测或检测不达标而标注为“硒产品”或“富硒

产品”的食用农产品和食品加强监督抽查；对专用标志使用有

效期满，未申请继续使用或申请未获准的经营者依法取缔使用

资格，并对外公告。

第五章 罚则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四条规

定的，县市场监管局应责令停止使用专用标志，相关部门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

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（三）、（四）项规定的，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责令停止使用专用标志，并在二年内不得

申请使用专用标志。

第十九条 从事专用标志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，玩忽职守、

滥用职权、包庇、放纵使用者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专用标志的，

依纪依法予以处分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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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使用“石台硒品”专用标志的单位或个人，均应

遵守本办法。本办法由石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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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
